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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开车前
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制度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精准防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（以下简称重大

危险源）安全风险，防范重大危险源在开车或投用（以下统称

开车）期间发生事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

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

行规定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取得应急管理部门安全行政许可的

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、经营（带储存）企业、

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（以下简称危险化学品企

业）。

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企业在本单位重大危险源开车前，应当

针对开车环节进行安全风险评估，形成《重大危险源开车前安

全风险评估报告》。

第二章 风险评估

第四条 重大危险源的开车，分为新建（改建、扩建）项目

开车、计划停车后开车、非计划停车后开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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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（改建、扩建）项目开车，是指涉及重大危险源项目

试生产（使用）的开车。

计划停车后开车，是指重大危险源因停产、检修等进行的

有计划停车后的开车。

非计划停车后开车，是指因存在重大隐患及或发生生产安

全事故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后开车，不包括因突发的水、

电、气等公用工程供应异常、生产装置异常工况等造成的临时

性停车。

第五条 重大危险源在开车前，应当由重大危险源的安全包

保主要负责人组织，重大危险源技术负责人、重大危险源操作

负责人等人员参与，按照下列内容进行评估：

（一）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施行情况；

（二）首次开车或停车超过 6 个月后开车时，相关设备及

管道试压、吹扫、惰性气体置换、气密、单机试车、仪表调校、

联动试车等生产（使用）准备的完成情况；

（三）开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、对策、应急处置

措施及演练情况；

（四）周边场所、人员、环境与开车相互影响的确认情况；

（五）重大危险源监测监控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包含但不限

于自动化控制和安全仪表系统、消防、配电、安全设施及附件

校验情况；

（六）相关人员教育培训及从业资质情况；

（七）开车过程计划起止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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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重大危险源因检维修计划停车后开车，除按照本制

度第五条相关内容进行评估外，还应当评估检维修项目的验收

确认情况。

第七条 重大危险源因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后开车，除

按照本制度第五条相关内容进行评估外，还应当评估问题隐患

的整改确认情况和举一反三措施落实情况。

第八条 重大危险源开车前，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组织专业

技术人员对《重大危险源开车前安全风险评估报告》进行审查，

出具审核意见。

第九条 新建（改建、扩建）项目中重大危险源的开车，应

当将评估内容纳入试生产（使用）方案，并由地方应急管理部

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。

第三章 风险报告

第十条 新建（改建、扩建）项目或停车超过 6 个月的重大

危险源开车，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在《重大危险源开车前安全

风险评估报告》通过专家审查后、开车前 5 个工作日，将评估

报告上传至全国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。

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自重大危险源开车前5个工

作日起，将开车前安全风险评估结论增加到每日安全风险研判

承诺公告内容中，承诺公告至开车过程结束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二条 重大危险源因存在重大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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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整顿后开车的，按照地方有关规定须经实施行政处罚的应急

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能开车的，应严格落实有关规定。

因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被依法暂扣安全许可证、经停产停业

整顿后开车的，须经省级应急管理部门验收合格。

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重大危险源

开车前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和承诺公告情况的线上检查，并纳入

线下监督检查范畴，将本制度落实情况作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

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重点内容。

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发现危险化学品企

业未按照要求落实重大危险源开车前安全管控措施的，应当依

法依规查处；达不到安全开车条件的，不得开车；有关责任人

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
